省经信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6年

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和复核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经信局：
为深入推进我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，夯实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基础，根据《湖北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》鄂经信办企业〔2022〕17号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相关规定，现就组织开展2026年湖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、复核及更名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及推荐范围与要求
（一）认定申报。有效期内的湖北省创新型中小企业，可申请湖北省第八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，申报企业需严格符合《实施细则》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标准及 “部分指标和要求说明”。工信部已认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不再参与本次省级认定申报。
（二）复核申请。湖北省第五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，可提出复核申请，复核标准与现行认定标准保持一致。
（三）更名申请。我省第一批至第七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，仅发生企业名称变更、且未涉及分立、合并、重组、经营业务调整等与认定条件相关重大变化的，可按要求提交简单更名申请，填写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简单更名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。
（四）材料核心要求。企业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依据，2025 年财务审计报告需提供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（http://acc.mof.gov.cn）报备后的已赋码版，并上传至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，审计报告须包含主营业务收入、主营业务成本两项指标，资料不一致将影响评定结果。
确因特殊原因在申报截止前无法出具年度审计报告的企业，经属地市州经信部门同意，可先以财务报表或上级部门审计数据填报，属地经信部门需在推荐函中说明具体原因，企业须在 2026 年优质中小企业 “信息更新”工作结束前，将已赋码审计报告补充上传至系统，纸质材料报各级经信部门备案。
（五）属地审核要求。各市州经信部门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严格审核把关，统筹推进本地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，以本次认定、复核为契机，推动辖区中小企业实现 “量”的合理增长和“质” 的有效提升。
二、工作程序
（一）第八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

1.属地推荐初核：各市州经信局组织辖区符合条件企业申报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核实，择优提出推荐意见。
2.省级审核公示：省经信厅组织专家对各地推荐材料开展评审，依据《实施细则》审核后，对拟认定企业名单进行公示。
（二）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

1.属地复核推荐：各市州经信局组织相关企业填写复核申请书，通过现场调研 + 材料审核相结合方式，对照认定标准逐一核查，提出复核推荐意见；对未推荐的企业，须书面说明具体原因。
2.省级审核公示：省经信厅组织专家开展复核评审，对拟通过复核企业名单进行公示。公示前，原第五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继续有效；正式名单公告后，原称号自动失效。
三、申报报送方式及时间
（一）线上申报。认定、复核、更名申请均采取线上填报 + 线下报送相结合方式，企业通过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（https://zjtx.miit.gov.cn/）完成资料填报，导出对应申请书，确保线上、线下数据一致。线上申报时间：2026 年 3 月 23 日 —3 月31日。技术支持电话：010-87901037；邮箱 chenshufan@china-aii.com（技术问题）；账号问题咨询 010-12381。
（二）线下报送。各市州经信局于2026 年 4 月3日前，将以下材料报送至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处（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 10 号 A 座 2629 室）：
1.加盖公章的正式推荐文件 1 份；
2.推荐汇总表、复核情况汇总表（一式 1 份，含可编辑电子版）；
3.企业申请书及佐证材料、复核申请书及佐证材料（各合订成册 1 份）；
4.电子版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：zxc87122161@163.com。
四、政策衔接说明
为做好与新版《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》的有效衔接，自2026年4月1日起，《湖北省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》中涉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 “小巨人” 企业的相关条款及认定标准废止。新版办法实施前已认定的上述两类企业，称号继续有效，有效期届满后自动失效，失效后按新版办法重新申请认定或复核。

附件：1.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简单更名申请表
      2.第八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荐汇总表
      3.第五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情况汇总表
      4.市州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联络表
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
2026年2月10日
附件1
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简单更名申请表
	企业名称
	变更前
	

	
	变更后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名称历史变更情况(认定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之后)

	序号
	变更时间
	变更内容

	
	
	

	企业更名原因(限100字内):

	承诺：
我公司申报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更名属于简单更名情况，不涉 及与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(如分立、合并、重组以及经营业务 发生变化等)。所有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承担法 律责任。
法人代表签字：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年  月  日


附件(均需盖企业公章):1.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；2.企业更名前营业执照复印件；3.企业更名后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附件2
第八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荐汇总表
市州中小企业主管部门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主导产品名称
(请勿填写英文)
	行业领域
	该企业产品、技术先进性的说明(不超过100字)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
附 件 3
第五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复核情况汇总表
市州中小企业主管部门(盖章) :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主导产品名称 (请勿填写英文)
	行业领域
	该企业产品、技术先进性的说明 (不超过100字)
	复核意见

	
	
	
	
	
	是否推荐
	如不推荐，请注明理由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
附件4
市州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联络表
	序号
	工作单位
	负责科室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
	1
	武汉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发展处
	胡俊
	027-85317106 027-85317108

	2
	黄石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发展科
	廖小刚
	0714-6288824

	3
	十堰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发展科
	龚文涛
	0719-8111686

	4
	宜昌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科
	杨勇
	0717-6236541

	5
	襄阳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科
	张丹
	0710-3256057

	6
	鄂州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发展科
	黄丹丹
	027-60830052

	7
	荆门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发展科
	孙丹
	0724-2336631

	8
	孝感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发展科
	单腾飞
	0712-2823161

	9
	荆州市经信局
	企业发展科
	毛冰超
	0716-8278251

	10
	黄冈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科
	胡新宇
	0713-8621006

	11
	咸宁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服务中心
	李航
	0715-8256074

	12
	随州市经信局
	企业发展科
	钱亨
	0722-3596180

	13
	恩施州经信局
	中小企业科
	刘俊
	0718-8247309

	14
	仙桃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科
	胡金鹏
	0728-3201658

	15
	潜江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科
	张刚
	0728-6275615

	16
	天门市经信局
	中小企业科
	田凤梧
	0728-5810669

	17
	神农架林区经信局
	中小企业科
	李瑶
	0719-3337711






